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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太原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

参加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
劳动能力程度鉴定做出结论如下：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7人：
李月乐 刘勇 赵红 薛晋
宋建英 李树祥 张志晓
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1人：
孟利忠
根据《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劳务市场集中管理人员管理实
施细则》规定，以上人员按大病职
工管理。

特此公示
太钢劳务市场

2018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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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变临安、南京变金陵、西安变长安……”
一夜之间，冬雪的银装素裹，把许多历史文化名城
带回到了如梦如幻的诗画意境中。一帧帧美不胜
收的雪景，“陌生化”了我们司空见惯的城市空间
与景观，引发了人们对“诗意中国”的审美共鸣。

打量那些刷屏的雪景照片，有一种现象耐人
寻味：雪落在那些“高大上”的现代建筑上时，显得
平淡无奇；而当长桥短亭、雕梁画栋、飞檐翘角等
与皑皑白雪相遇时，总能呈现出让人惊叹的构图
与意境。

这当然不是雪花偏爱古老的事物，而是人们
的眼睛和镜头钟情于雪景中的“诗意”：日常的我
们，或已习惯了所在城市的拥挤和喧嚣，触目所及
皆是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而雪给我们带来了一
种轻、一种慢、一种久违的停顿、一种忘我的宁静。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人们之
所以如此瞩目和眷恋“金陵”“长安”的雪景，正在
于城市钢筋水泥丛林中“乡愁”的流失。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城市建设存在着贪大
求洋、厚今薄古的冲动。在“推倒重来”和“硬化一
切”的思维下，不少奇山异水面目全非、不少文物
古建轰然倒下……而经过视觉的筛选、审美的裁
剪，大雪中的城乡面貌有了特殊的意境，那些被反
复强调和赞美的雪景，引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审
美向往。

“人，充满劳绩，但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那些“美到哭”的雪景，仿佛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
了唐诗宋词、水墨丹青的世界当中。不管时代怎
么发展变化、城市如何日新月异，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除了物质上的满足，更有精神上的愉悦。
而“银装素裹”的中国，不正是现代人苦寻不得、难得一见的诗意空
间吗？由是观之，我们的城市建设，有必要留一些“没用的地方”和

“可发呆的角落”；我们的生活空间，应该多一些让人停一停、慢一
慢、想一想的“去处”。

大雪每年来去，不可能真正重构城市的肌理和面目。然而，人们
对“诗意中国”的审美共鸣，无疑是一种必要的提醒：留住诗意中国，
给我们的乡愁多留一些位置和空间。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新华社天津 1 月 29 日电 （记者
周润健） 天文专家介绍说，1月 2日满
月悬挂夜空后，1 月 31 日我国公众将
迎来 1 月的第二个月圆之夜。届时如
果天气晴好，公众将可以欣赏到“蓝月
亮”天文景观。巧合的是，当晚有月全
食发生，一轮“红月亮”也将现身天宇
添浪漫。

所谓“蓝月亮”并不是指人们用肉
眼可以看到蓝色调的月亮，而是指天
文历法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天文专家介绍说，通常情况下，一
个公历月里只有一次满月，但有时也会

例外。因为两次满月间大约相隔29.53
天，而公历历法中每个大月31天、小月
30天（2月例外），因此一个公历月可能
出现两次满月。当一个月出现两次月
圆之夜时，第二个满月就被赋予了一个
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蓝月亮”。

天文专家表示，“蓝月亮”并不是
什么十分罕见的天象，据 2001 年至
2100年的百年统计，平均每 2.4 年就会
出现一次。有的年份没有，有的年份
会有两次。上一次出现“蓝月亮”是
2015 年 7 月 31 日。而 2018 年这一年
有两次，分别是1月 31日和 3月 31日。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史志成指出，1 月 31 日晚的月
亮应该呈珍珠白的颜色，但当晚有月
全食发生，最精彩时段为 20时 52 分至
22时 08分，届时“蓝月亮”将变身为像
鸭蛋红一样的“红月亮”。

他提醒说，这次精彩的月全食我国
绝大部分地区可欣赏到全过程，而且
主要过程发生在前半夜，非常利于观
测和拍摄。感兴趣的公众不妨走到户
外，寻找一处绝佳的观测点，欣赏一下

“蓝月亮”与“红月亮”叠加在一起的别
样风采。

“蓝月亮”与“红月亮”1 月 31 日天宇“喜相逢”
（服务·生活）

就近办证、自助办证等8项出入境便利措施正式
施行，公安机关办证服务不断优化；企业职工退休收
入更有保障，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正在建立；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门槛进一步提升，基层法律服
务得到规范……这个2月，一批惠民新规落地施行，为
你我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公安部推出就近办证等8项出入境便利措施
公安部将于2月1日起施行8项出入境便利措施，

涉及就近办证、自助办证、免费照相、外籍华人办证、边
检自助通关等多个方面，为群众办证出行提供便利。

措施明确，省内居民可在全省范围内办理出入境
证件。申请人可在户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内
向任一县级以上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普通护照、
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

省内居民可在全省范围内自助办理往来港澳台旅
游签注。申请人持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出入境
管理机构签发的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电子往来台湾
通行证，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任一往来港澳台
签注自助设备办理往来港澳台旅游签注。

符合条件的外省居民可就近办理出入境证件。本
市户籍居民的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户籍配偶、子女、
父母，可在该户籍居民所在城市就近申请普通护照、
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

此外，措施还包括可以自助查询往来港澳台签注
剩余次数；免费提供出入境证件照相服务；为外籍华
人提供签证、居留便利；推进自助通关服务；为自助通
关旅客提供出入境记录凭证自助打印服务。

企业职工退休后有望多份“收入”
人社部与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企业年金办法》2月

1日起正式施行。办法规定，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
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基金实行完全积累，为每个
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建立个人账户。

根据办法，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
度。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8%,
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
的12%,具体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一方协商确定。

办法明确，企业缴费应当按照企业年金方案确定
的比例和办法计入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职工个人
缴费计入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企业当期缴费计
入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最高额不得超过平均额
的5倍。

此外，办法规定，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
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时，可以从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
户中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企业年金，也可以将
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全部或者部分购买商业
养老保险产品，依据保险合同领取待遇并享受相应的
继承权。出国（境）定居人员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
金，可以根据本人要求一次性支付本人。职工或者退
休人员死亡后，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门槛提高
司法部新修订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和《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月1日起施行。申请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学历条件大幅提高。

修订后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以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执业：一是具有法律职业资格；二是曾经取得过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三是高等学校法律专
业本科毕业，参加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考试合
格，对参加考试人员的学历要求比原《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的“具有高中或者中等专业以
上的学历”有了较大提高。

修订后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对基层法律
服务所设立和组织形式作出了调整，删除了基层法律
服务所设立的相关规定，规定了事业体制和普通合伙
制两种组织形式，并对这两种组织形式的基层法律服
务所应当具备的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

纳税服务进一步优化
国税总局公布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

法》2月1日起施行。办法取消了税务机关审批环节，
将审批制改为登记制，规定主管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
递交的登记资料信息进行核对确认后，纳税人即可成
为一般纳税人。

在简化办事程序方面，办法规定，办理登记所需的
资料由原来的6项减少为2项，纳税人只需携带税务登
记证件、填写登记表格，就可以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事
项。同时，办法简化税务机关办事流程，取消了实地核
实环节，对符合登记要求的，一般予以当场办结。

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深入推进，销售服务、无形资产
和不动产已全部纳入增值税应税范围，试点纳税人与
原增值税纳税人在销售额标准、可不登记范围等方面
存在政策差异，因此办法中涉及政策差异的条款内容
未列举明细规定，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按
照政策规定”概括。

此外，办法明确了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程序。
主管税务机关在受理纳税人登记资料后，受理人员将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信息与征管系统中的税
务登记信息进行比对，如果信息一致，视为符合填列
要求的，当场登记。

宗教商业化倾向或将得到遏制
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2月1日起施行。条例

采取多项措施，遏制宗教商业化倾向，进一步规范宗
教界财务管理。

条例规定，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是
非营利性组织，其财产和收入应当用于与其宗旨相符
的活动以及公益慈善事业，不得用于分配。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捐资修建宗教活动场所，不享有该宗教活动
场所的所有权、使用权，不得从该宗教活动场所获得
经济收益，禁止投资、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大
型露天宗教造像，禁止以宗教名义进行商业宣传。

条例明确指出，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
所和宗教教职人员应当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和纳税申
报。同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一批新规 2 月施行 8 项惠民措施便利办证出行
（法治）

新华社记者丨丁小溪

1月24日，长治县西池乡沙峪村村民在晾晒刚做好的灯笼。
在山西省长治县西池乡沙峪村的灯笼厂内，当地村民正为源源

不断的订单赶制灯笼，每天可制作灯笼700多盏。这个灯笼厂是
2017年西池乡重点产业扶贫项目，由派驻该村的第一书记带领创
办，以村委会大院的闲置地作为厂房，现有13名村民在此工作，其
中多数是贫困户和残疾人。 新华社发（杨晨光 摄）

扶贫的红灯笼


